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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釋爭點 警察勤務條例實施臨檢之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警察勤務條例規定警察機關執⾏勤務之編組及分⼯，並對執

⾏勤務得採取之⽅式加以列舉，已非單純之組織法，實兼有⾏為

法之性質。依該條例第⼗⼀條第三款，臨檢⾃屬警察執⾏勤務⽅

式之⼀種。臨檢實施之⼿段：檢查、路檢、取締或盤查等不問其

名稱為何，均屬對⼈或物之查驗、⼲預，影響⼈⺠⾏動⾃由、財

產權及隱私權等甚鉅，應恪遵法治國家警察執勤之原則。實施臨

檢之要件、程序及對違法臨檢⾏為之救濟，均應有法律之明確規

範，⽅符憲法保障⼈⺠⾃由權利之意旨。

　　上開條例有關臨檢之規定，並無授權警察⼈員得不顧時間、

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、取締或隨機檢查、盤查之立法本意。除法

律另有規定外，警察⼈員執⾏場所之臨檢勤務，應限於已發⽣危

害或依客觀、合理判斷易⽣危害之處所、交通⼯具或公共場所為

之，其中處所為私⼈居住之空間者，並應受住宅相同之保障；對

⼈實施之臨檢則須以有相當理由⾜認其⾏為已構成或即將發⽣危

害者為限，且均應遵守比例原則，不得逾越必要程度。臨檢進⾏

前應對在場者告以實施之事由，並出⽰證件表明其為執⾏⼈員之

⾝分。臨檢應於現場實施，非經受臨檢⼈同意或無從確定其⾝分

或現場為之對該受臨檢⼈將有不利影響或妨礙交通、安寧者，不

得要求其同⾏⾄警察局、所進⾏盤查。其因發現違法事實，應依

法定程序處理者外，⾝分⼀經查明，即應任其離去，不得稽延。

前述條例第⼗⼀條第三款之規定，於符合上開解釋意旨範圍內，

予以適⽤，始無悖於維護⼈權之憲法意旨。現⾏警察執⾏職務法

規有⽋完備，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⽇起⼆年內依解釋意

旨，且參酌社會實際狀況，賦予警察⼈員執⾏勤務時應付突發事

故之權限，俾對⼈⺠⾃由與警察⾃⾝安全之維護兼籌並顧，通盤

檢討訂定，併此指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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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按⼈⺠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

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法律或命令發⽣有牴

觸憲法之疑義者，得聲請解釋憲法，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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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條第⼀項第⼆款定有明文。所謂裁判所適⽤之法律或命令，係

指法令之違憲與否與該裁判有重要關聯性⽽⾔。以刑事判決為

例，並不限於判決中據以論罪科刑之實體法及訴訟法之規定，包

括作為判斷⾏為違法性依據之法令在內，均得為聲請釋憲之對

象。就本聲請案所涉之刑事判決⽽論，聲請⼈（即該刑事判決之

被告）是否成立於公務員依法執⾏職務時當場侮辱罪，係以該受

侮辱之公務員當時是否依法執⾏職務為前提，是該判決認定其係

依法執⾏職務所依據之法律－警察勤務條例相關規定，即與該判

決有重要關聯性，⽽得為聲請釋憲之客體，合先說明。

　　警察法第⼆條規定警察之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，保護社

會安全，防⽌⼀切危害，促進⼈⺠福利。第三條關於警察之勤務

制度定為中央立法事項。警察勤務條例第三條⾄第⼗條乃就警察

執⾏勤務之編組、責任劃分、指揮系統加以規範，第⼗⼀條則對

執⾏勤務得採取之⽅式予以列舉，除有組織法之性質外，實兼具

⾏為法之功能。查⾏政機關⾏使職權，固不應僅以組織法有無相

關職掌規定為準，更應以⾏為法（作⽤法）之授權為依據，始符

合依法⾏政之原則，警察勤務條例既有⾏為法之功能，尚非不得

作為警察執⾏勤務之⾏為規範。依該條例第⼗⼀條第三款：「臨

檢：於公共場所或指定處所、路段，由服勤⼈員擔任臨場檢查或

路檢，執⾏取締、盤查及有關法令賦予之勤務」，臨檢⾃屬警察

執⾏勤務⽅式之⼀種。惟臨檢實施之⼿段：檢查、路檢、取締或

盤查等不問其名稱為何，均屬對⼈或物之查驗、⼲預，影響⼈⺠

⾏動⾃由、財產權及隱私權等甚鉅。⼈⺠之有犯罪嫌疑⽽須以搜

索為蒐集犯罪證據之⼿段者，依法尚須經該管法院審核為原則

（參照刑事訴訟法第⼀百⼆⼗八條、第⼀百⼆⼗八條之⼀），其

僅屬維持公共秩序、防⽌危害發⽣為⽬的之臨檢，立法者當無授

權警察⼈員得任意實施之本意。是執⾏各種臨檢應恪遵法治國家

警察執勤之原則，實施臨檢之要件、程序及對違法臨檢⾏為之救

濟，均應有法律之明確規範，⽅符憲法保障⼈⺠⾃由權利之意

旨。

　　上開條例有關臨檢之規定，既無授權警察⼈員得不顧時間、

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、取締或隨機檢查、盤查之立法本意。除法

律另有規定（諸如刑事訴訟法、⾏政執⾏法、社會秩序維護法

等）外，警察⼈員執⾏場所之臨檢勤務，應限於已發⽣危害或依

客觀、合理判斷易⽣危害之處所、交通⼯具或公共場所為之，其

中處所為私⼈居住之空間者，並應受住宅相同之保障；對⼈實施

2

3



之臨檢則須以有相當理由⾜認其⾏為已構成或即將發⽣危害者為

限，且均應遵守比例原則，不得逾越必要程度，儘量避免造成財

物損失、⼲擾正當營業及⽣活作息。⾄於因預防將來可能之危

害，則應採其他適當⽅式，諸如：設置警告標誌、隔離活動空

間、建立戒備措施及加強可能遭受侵害客體之保護等，尚不能逕

予檢查、盤查。臨檢進⾏前應對受臨檢⼈、公共場所、交通⼯具

或處所之所有⼈、使⽤⼈等在場者告以實施之事由，並出⽰證件

表明其為執⾏⼈員之⾝分。臨檢應於現場實施，非經受臨檢⼈同

意或無從確定其⾝分或現場為之對該受臨檢⼈將有不利影響或妨

礙交通、安寧者，不得要求其同⾏⾄警察局、所進⾏盤查。其因

發現違法事實，應依法定程序處理者外，⾝分⼀經查明，即應任

其離去，不得稽延。前述條例第⼗⼀條第三款於符合上開解釋意

旨範圍內，予以適⽤，始無悖於維護⼈權之憲法意旨。⼜對違

法、逾越權限或濫⽤權⼒之臨檢⾏為，應於現⾏法律救濟機制

內，提供訴訟救濟（包括賠償損害）之途徑：在法律未為完備之

設計前，應許受臨檢⼈、利害關係⼈對執⾏臨檢之命令、⽅法、

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情事，於臨檢程序終結前，向執⾏

⼈員提出異議，認異議有理由者，在場執⾏⼈員中職位最⾼者應

即為停⽌臨檢之決定，認其無理由者，得續⾏臨檢，經受臨檢⼈

請求時，並應給予載明臨檢過程之書⾯。上開書⾯具有⾏政處分

之性質，異議⼈得依法提起⾏政爭訟。現⾏警察執⾏職務法規有

⽋完備，有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⽇起⼆年內依解釋意旨，且

參酌社會實際狀況，賦予警察⼈員執⾏勤務時應付突發事故之權

限，俾對⼈⺠⾃由與警察⾃⾝安全之維護兼籌並顧，通盤檢討訂

定，併此指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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